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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司法常識】

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解析
之一：未自行迴避關係人之人事進用
態樣》

金管會證期局政風室

前言

有關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」( 下稱本法）所稱非財產上利益， 係指
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本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列之機關 ( 構）團體、學校、
法人、事業機構、部隊之任用、聘任、聘用、約僱、臨時人員之進用、勞動派遣、
陞遷、調動、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。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，知有得因
其作為或不作為，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非財產上利益者，應自行
迴避。

案例一：內舉要避親，公私要分明

郝員外在 A 機關擔任主任秘書，同時是一名人稱「女兒奴」的父親，女
兒小伶擔任所屬 B 機關約聘人員，B 機關為投直屬上級長官所好，於辦理續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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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時也簽報小伶繼續擔任該機關約聘人員。B 機關依程序報請 A 機關逐級陳
核過程中，郝員外得知其掌上明珠已列為聘用名單，便心滿意足地直接核章，
並上呈機關首長核定聘任事宜。

郝員外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發生利益衝突情形，卻未自行迴避，仍執意核
章，已違反本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，依第 16 條第 1 項得處 10 萬元以上 200
萬元以下罰鍰。

案例二：霸道執行長， 營私遭詬病

A 市為打造亞洲第 1 個時尚流行文化城願景，依該市自治條例規定設立 B
展演中心，該展演中心係依該市自治條例規定所設置，為執行公共事務權利義
務主體之公法人。A 市政府為達成此一偉大目標， 特別向知名頂尖藝術大學
借調流行藝術學系教授阿河擔任 B 展演中心首任執行長，正所謂新官上任三把
火，阿河甫就任即訂定多項內部規定，其中並包括「員工對於執行長的命令不
得違抗」！阿河為快速達成目標，不僅延攬自己的學生擔任 B 展演中心各部門
主管，連遠在英國知名藝術學院留學兒子畢業歸國後，也立刻通知兒子應徵 B
展演中心藝術總監一職，雖然面試前 B 展演中心法制單位已提醒阿河應迴避兒
子的任用程序，但阿河僅說這是他的命令，之後甚至還親自面試並錄取兒子。
結果阿河因內舉不避親行為違反本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，依第 16 條第 1 項得
處 1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。

案例解析

本法所謂「非財產上利益」之內涵，依第 4 條第 3 項規定「非財產上利益，
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第 2 條第 1 項所列之機關（構）團體、學校、法
人、事業機構、部隊（以下簡稱機關團體）之任用、聘任、聘用、約僱、臨時
人員之進用、勞動派遣、陞遷、調動、 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。」，並
不以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者為限。因此，不論是案例一的約僱、約聘人員或案
例二的藝術總監均屬人事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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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案例一的公職人員可能會誤認為自己僅在簽案上核章，而首長擁有
最終用人權限，即應可免責，但公職人員在簽核過程中，對該簽案可以選擇核
章或退回、同意、修正或判斷後同意向上陳核等行為，代表對案件已具有裁量
權，遇有利益衝突情形即應自行迴避。

依本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，公法人的董事、監察人、首長、執行長
等為本法的適用對象之一，因此擔任公法人的上述職務者應特別留意本法相關
規定。案例二阿河內舉不避親，親自面試錄取兒子擔任展演中心藝術總監一職，
雖係達成展演中心成立之目標，但仍因違反本法第 6 條第 1 項未自行迴避規定，
致遭高額裁罰，所以擔任公法人上述職務者不可不慎。

結語

雖古語有云：「內舉不避親，外舉不避仇」，在推薦、任用有才能的人時，
不因對方是自己的親人或仇人而有所避諱，用人唯才；但現今公務體系中，強
調公務行政公開、透明與廉潔，為避免政府部門用人浮濫、黑箱作業，除依循
相關人事任用法規外，亦設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規範，處罰有利益衝
突卻未迴避的行為，以提升民眾對政府整體的清廉印象並減少外界質疑。

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情事發生時，除應依本法第 6 條自行迴避（如改由
其他代理人簽核簽文等方式迴避），亦應以書面通知相關機關團體 ( 公職人員
為機關首長者，須一併通知上級機關），方符合本法規定。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 / 防貪業務專區 / 利益衝突 / 業務宣導 /「公
　　　　  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彙編」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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